有关文书格式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有关规定，股东会的决议应也含以下内容：
1、会议基本情况：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性质(定期、临时)

2、会议通知情况及到会股东情况：会议通知时间、方式；到会股股东情况，股东弃权情况。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前通知全体股东。

3、会议主持情况：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
一般情况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应附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指定副董事长或董事主持的委派书)。

4、会议决议情况：
股东会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修改公司章程、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股东会会议的具体表决结果，持赞同意见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持反对或弃权意见的股东情况。

5、签署：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由股东盖章或签字(自然人股东)；
(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应也含以下内容：
1、会议基本情况：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性质(临时，年度)。

2、会议通知情况及到会股东情况：会议通知时间、方式；股东到会情况。

召开创立大会，发起人应当在创立大会召开15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议股人，或者予以公告。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应当于会议召开30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45日前作出公告。

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1/2以上的议股人出席方可举行。

3、会议主持情况：应当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应附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指定副董事长或董事主持的委派书)。

4、议案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持赞同意见所代表的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但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分立或者解散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签署：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由发起人盖章、签字(自然人)或发起人(股东)代表签字或者董事会成员签字。

由到会股东代表签字的，应当附发起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

根据《公司法》对公司董事会的有关规定，董事会的决议应当也含以下内容：
1、会议基本情况：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性质(界次、临时)。

2、会议通知情况及董事到会情况：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董事实际到会情况。

召开董事会应当在董事会召开10日以前将通知全体董事。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董事会会议应由1/2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3、会议主持情况：应当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应附董事长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指定副董事长或董事主持的委派书)。

4、议案表决情况：
董事会的具体表决结果，持赞同意见的董事数占董事总数的比例。

董事会会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5、签署：董事会决议，由到会董事签字。

代行签字的，应当附董事的授权委托书。

(四)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六、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股东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明确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转移的方式、期限。

七、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八、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应明确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人员数额，董事、监事、经理产生方式(选举、委派、任命)，股东会、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及除法律规定的以外所有登记事项变更的决议机构 (股东会、董事会)；
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十一、股东议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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